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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草案》所訂明的罪行一覽表  

根據政府當局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的標明政府當局建議的
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條例草案而擬備  

 

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 售 樓 說 明 書   

 第 6 級 罰 款   

1.   沒 有 在 修 改 售 樓 說 明 書

後的 3 個 工 作 日 內，將 該

項 修 改 以 書 面 通 知 附 表

3 所 指 明 的 實 體 。  

第 16A(3)條 售 樓 說 明 書 經 修 改 後

的 第 4 個 工 作 日 。  

第 67 條 2

2.   沒 有 在 售 樓 說 明 書 的 封

面 上 印 明 “ Sales 

Brochure ” 及 “ 售 樓 說

明 書 ” 字 樣 作 為 其 標

題 。  

第 17(1)條  售 樓 說 明 書 向 公 眾 發

布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3.   沒 有 以 不 小 於 18 點

“ Times New Roman” 字

體 的 相 同 的 字 母 印 明

“ Sales Brochure” 字 樣 。 

 

第 17(2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除 另 有 述 明 外 ， 觸 犯 罪 行 者 為 賣 方 。  

2  第 67 條 訂 明 ， 被 控 犯 第 2 或 3 部 (第 60 條 除 外 )所 訂 罪 行 的 人 ， 如 證 明 自 己 已 採 取 所

有 合 理 預 防 措 施，並 已 作 出 所 有 應 有 努 力，以 避 免 犯 該 罪 行，即 可 以 此 作 為 免 責 辯 護 。 

 

CB(1) 2162/11-12(0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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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4.   沒 有 以 不 小 於 18 點

“ 新 細 明 體 ” 的 相 同 的

字 印 明 “ 售 樓 說 明 書 ”

字 樣 。  

第 17(3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5.   沒 有 在 售 樓 說 明 書 中 列

出 賣 方 的 互 聯 網 網 站 的

網 址 。  

第 18A (3)條 同 上  第 67 條  

6.   沒 有 在 售 樓 說 明 書 中 ，

把 第 18A(1)及 第 18A(3)

條 所 指 定 的 資 料 列 於 第

18 條 所 規 定 的 資 料 之

後 。  

第 18A (4)條 同 上  第 67 條  

7.   沒 有 列 出 已 呈 交 建 築 事

務 監 督 ， 有 關 變 通 的 申

請 、 建 築 物 總 樓 面 面 積

寬 免 、 建 築 物 的 環 境 評

估 及 發 展 項 目 的 公 用 部

分 的 預 計 能 量 表 現 或 消

耗 的 資 料 。  

第 19(1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8.   售 樓 說 明 書 中 有 關 建 築

物 總 樓 面 面 積 寬 免 、 建

築 物 的 環 境 評 估 、 發 展

項 目 的 公 用 部 分 的 預 計

能 量 表 現 或 消 耗 的 資

料 ， 以 及 所 有 立 面 ， 不

第 19(3)條  同 上  

 

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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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是 列 於 第 2 部 第 2 分 部

第 18 條 所 規 定 的 資 料

之 後 。  

9.   沒 有 遵 照 附 表 1 第 4 部

列 出 有 關 資 料 （ 如 有 提

供 資 料 ） 。  

第 19(4)(b)條 同 上  第 67 條  

10.   沒 有 在 售 樓 說 明 書 中 述

明 發 展 項 目 及 其 周 邊 地

區 日 後 可 能 出 現 改 變 。  

 

第 20(3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11.   沒 有 在 售 樓 說 明 書 中 以

特 定 的 字 體 大 小 印 備 英

文 版 本 。  

第 22(2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12.   沒 有 在 售 樓 說 明 書 中 以

特 定 的 字 體 大 小 印 備 中

文 版 本 。  

第 22(3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13.   沒 有 在 緊 接 第 2 部 第 2

分 部 第 14(1) 條 所 述 的

出 售 日 期 前 的 最 少 7 日

期 間 內 及 該 日 期 當 日 ，

在 賣 方 的 互 聯 網 網 站 提

供 售 樓 說 明 書 的 文 本 。  

 

第 23(3)條  賣 方 的 互 聯 網 網 站 應

該 提 供 售 樓 說 明 書 當

日 ， 即 緊 接 開 售 日 期

之 前 的 7 日 ， 及 出 售

當 日 （ 視 乎 個 案 情 況

而 定 ） 。  

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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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14.   沒 有 在 賣 方 提 供 售 樓 說

明 書 的 印 本 的 首 日 ， 向

附 表 3 所 指 明 的 每 一 當

局 （ 即 監 督 ） 提 供 售 樓

說 明 書 的 印 本 一 份 ， 亦

沒 有 向 監 督 或 其 代 理 提

供 電 子 版 本 ， 以 供 上 載

至 電 子 資 料 庫 。  

第 23(4)條  應 該 向 指 明 的 每 一 當

局 提 供 售 樓 說 明 書 當

日 ， 即 賣 方 提 供 售 樓

說 明 書 的 印 本 的 首

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 罰 款 五 十 萬 元   

15.   在 檢 視 售 樓 說 明 書 時 發

現 任 何 不 準 確 之 處 ， 沒

有 藉 修 改 發 展 項 目 的 售

樓 說 明 書 予 以 更 正 。  

第 16A(2)條 在 過 去 3 個 月 內 曾 作

檢 視 ， 但 並 沒 有 就 不

準 確 之 處 進 行 修 改 的

售 樓 說 明 書 向 公 眾 發

布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16.   沒 有 在 售 樓 說 明 書 中 首

先 列 出 ， 賣 方 建 議 一 個

人 在 決 定 購 買 住 宅 物 業

之 前 ， 應 該 採 取 甚 麼 步

驟 以 保 障 自 己 。  

第 18(1)條  售 樓 說 明 書 向 公 眾 發

布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17.   沒 有 在 售 樓 說 明 書 中 遵

照 附 表 1 第 1 部 列 出 強

制 性 資 料 。  

第 18(2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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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18.   沒 有 在 售 樓 說 明 書 中 列

出 附 表 1 第 2 部 所 規 定

的 資 料 。  

第 18(3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19.   沒 有 在 售 樓 說 明 書 中 按

指 明 的 次 序 列 出 強 制 性

資 料 。  

第 18(4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20.   有 特 定 資 料 必 須 列 於 售

樓 說 明 書 ， 但 該 資 料 不

適 用 於 某 發 展 項 目 時 ，

沒 有 於 售 樓 說 明 書 以 適

當 的 標 題 載 有 關 於 該 資

料 的 段 落 ， 以 述 明 該 資

料 不 適 用 於 該 項 目 。  

第 18(5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21.   沒 有 在 售 樓 說 明 書 中 列

出 第 18A(7)條 所 訂 明 的

有 關 資 料 。  

 

第 18A 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22.   沒 有 在 售 樓 說 明 書 中 述

明 其 ( i) 印 製 日 期 ， ( i i)

檢 視 日 期 及 ( i i i) 已 被 修

改 以 更 正 在 檢 視 中 發 現

的 不 準 確 之 處 （ 如 有 的

話 ） 的 部 分 。  

 

第 20(1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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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23.   在 售 樓 說 明 書 中 提 供 不

屬 條 例 規 定 列 出 或 准 許

列 出 的 資 料 。  

 

第 21(1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24.   沒 有 印 製 兼 備 英 文 及 中

文 版 本 的 售 樓 說 明 書 。  

 

第 22(1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 罰 款 五 十 萬 元 及 監 禁 12 個 月  

25.   沒 有 在 售 樓 說 明 書 中 提

供 在 每 項 要 項 上 準 確 反

映 該 說 明 書 的 印 製 日 期

或 最 近 一 次 檢 視 日 期

（ 如 售 樓 說 明 書 已 被 檢

視 ） 的 情 況 的 資 料 。  

 

第 20(2)條  同 上  

 

第 67 條  

 罰 款 一 百 萬 元  

26.   沒 有 為 施 行 第 2 3 條

而 為 發 展 項 目 擬 備 一

份 以 英 文 標 明 為

“ Sales Brochure” ， 並 以

中 文 標 明 為 “ 售 樓 說 明

書 ” 的 刊 物 。  

第 15(1)條  應 該 提 供 售 樓 說 明 書

當 日 ， 即 緊 接 開 售 日

期 之 前 的 7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

-  7  - 
 

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27.   沒 有 為 發 展 項 目 的 每 一

期 擬 備 一 份 以 英 文 標 明

為 “ Sales Brochure”，並

以 中 文 標 明 為 “ 售 樓 說

明 書 ” 的 刊 物 。  

 

第 15(2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28.   任 何  並 非 賣 方 的 人 士

為 供 公 眾 領 取 的 目 的

而 為 發 展 項 目 擬 備 任

何 以 英 文 標 明 為

“ Sales Brochure”，並 以

中 文 標 明 為 “ 售 樓 說 明

書 ” 的 刊 物 。  

 

第 16(1)條  有 關 刊 物 向 公 眾 發 布

當 日 。  

 

第 67 條  

29.   沒 有 在 緊 接 第 2 部 第 2

分 部 第 14(1) 條 所 述 的

出 售 日 期 之 前 的 最 少 7

日 期 間 內 ， 提 供 發 展 項

目 的 售 樓 說 明 書 的 印

本 ， 供 公 眾 免 費 領 取 。  

第 23(1)條  應 該 提 供 售 樓 說 明 書

當 日 ， 即 緊 接 開 售 日

期 之 前 的 7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30.   沒 有 在 第 2 部 第 2 分 部

第 14(1) 條 所 述 的 出 售

的 日 期 當 日 ， 在 售 樓 處

提 供 發 展 項 目 的 售 樓 說

明 書 的 印 本 ， 供 公 眾 免

費 領 取 。  

第 23(2)條  銷 售 期 間 而 沒 有 在 售

樓 處 提 供 售 樓 說 明 書

的 印 本 供 公 眾 免 費 領

取 當 日 。  

 

第 67 條  



-  8  - 
 

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31.   任 何 人 向 公 眾 提 供 不 屬

發 展 項 目 的 售 樓 說 明 書

的 文 本 或 印 文 ， 但 卻 以

英 文 標 明 為 “ Sales 

Brochure” 或 以 中 文 標 明

為 “ 售 樓 說 明 書 ” 的 任

何 刋 物 。  

 

第 23(5)條  向 公 眾 提 供 不 屬 發 展

項 目 的 售 樓 說 明 書 的

文 本 或 印 文 ， 但 卻 標

明 為 “ 售 樓 說 明 書 ”

的 刋 物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 價 單  

 第 6 級 罰 款   

32.   沒 有 在 價 單 中 列 出 賣 方

的 互 聯 網 網 站 的 網 址 。  

 

第 28(7)條  價 單 向 公 眾 發 布 當

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33.   沒 有 在 緊 接 第 2 部 第 2

分 部 第 14(1) 條 所 述 的

出 售 日 期 之 前 的 最 少 3

日 期 間 內 ， 在 賣 方 的 互

聯 網 網 站 提 供 價 單 的 印

本 。  

 

第 29(3)條  賣 方 的 互 聯 網 網 站 應

該 提 供 有 關 的 價 單 當

日 ， 即 緊 接 開 售 之 前

的 3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34.   沒 有 在 賣 方 提 供 價 單 的

印 本 的 首 日 ， 向 附 表 3

所 指 明 的 每 一 當 局 （ 即

監 督 ） 提 供 該 價 單 的 印

本 。  

第 29(4)(a)條 應 該 向 監 督 提 供 有 關

價 單 當 日 ， 即 賣 方 提

供 價 單 的 印 本 的 首

日 。  

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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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35.   沒 有 在 賣 方 提 供 價 單 的

印 本 的 首 日 ， 為 電 子 資

料 庫 的 目 的 ， 向 監 督 或

其 授 權 者 提 供 該 價 單 的

電 子 版 本 。  

 

第 29(4)(b)條 應 該 向 監 督 或 其 代 理

提 供 有 關 價 單 當 日 ，

即 賣 方 提 供 價 單 的 印

本 的 首 日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 罰 款 五 十 萬 元  

36.   就 一 個 指 明 住 宅 物 業 的

售 價 ， 列 出 在 多 於 一 份

的 發 展 項 目 的 價 單 中 。  

第 26(3)條  賣 方 提 供 載 有 指 明 住

宅 物 業 的 價 單 ， 而 該

價 單 上 的 物 業 已 曾 載

於 另 一 份 價 單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37.   沒 有 在 價 單 中 列 出 發 展

項 目 的 名 稱 及 位 置 、 該

份 價 單 在 所 有 價 單 中 的

排 序 ， 以 及 指 明 住 宅 物

業 的 總 數 。  

第 28(1)條  有 關 的 價 單 向 公 眾 發

布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38.   沒 有 以 監 督 指 明 的 格

式 ， 在 價 單 中 列 出 強 制

性 的 面 積 資 料 。  

第 28(2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39.   沒 有 在 價 單 中 按 平 方 呎

及 平 方 米 列 出 各 有 關 的

面 積 ， 亦 沒 有 述 明 該 等

面 積 是 按 照 第 1 部 第 8

條 及 附 表 2 第 2 部 計 算

得 出 。  

第 28(3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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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40.   沒 有 在 價 單 中 列 出 以 下

規 定 ： 訂 立 臨 時 買 賣 合

約 須 支 付 售 價 的 5% 作

為 臨 時 訂 金 ， 擁 有 人 簽

立 買 賣 合 約 的 期 限 ， 及

建 議 潛 在 買 方 參 看 該 項

目 的 售 樓 說 明 書 。  

第 28(4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41.   沒 有 在 價 單 中 列 出 支 付

條 款 、 折 扣 、 贈 品 、 財

務 優 惠 或 利 益 。  

第 28(5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42.   沒 有 在 價 單 中 列 出 買 方

須 支 付 的 任 何 費 用 。  

第 28(6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43.   沒 有 在 價 單 中 述 明 有 關

委 任 地 產 代 理 的 資 料 。  

第 28(8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44.   在 價 單 中 列 出 不 屬 規 定

的 資 料 。  

第 28(9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 罰 款 一 百 萬 元   

45.   就 分 為 2 期 或 多 於 2 期

的 發 展 項 目 而 言 ， 沒 有

在 價 單 上 列 出 期 數 。  

 

第 28(10)(a)

條  

同 上  第 67 條  

46.   沒 有 為 施 行 第 29 條 而

擬 備 一 份 文 件 ， 列 出 發

展 項 目 中 每 一 指 明 住 宅

物 業 的 售 價 。  

第 26(1)條  應 該 提 供 價 單 當 日 ，

即 開 售 日 期 之 前 的 3

日 。  

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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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47.   在 發 展 項 目 分 為 2 期 或

多 於 2 期 的 情 況 下 ， 沒

有 擬 備 一 份 文 件 ， 列 出

每 一 期 中 每 一 指 明 住 宅

物 業 的 售 價 。  

 

第 26(2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48.   當 有 一 指 明 住 宅 物 業 的

售 價 有 更 改 時 ， 沒 有 在

原 先 顯 示 該 單 位 售 價 的

價 單 上 ， 反 映 有 關 售 價

的 改 變 。  

 

第 26(4)條  當 該 份 原 先 顯 示 該 單

位 售 價 的 價 單 沒 有 作

出 修 改 當 日，即 住 宅 物

業 以 經 修 改 的 價 格 出

售 之 前 的 3 日 。  

 

第 67 條  

49.   在 發 展 項 目 中 的 住 宅 物

業 不 多 於 30 個 的 情 況

下 ， 沒 有 就 該 項 目 的 價

單 列 出 該 項 目 中 所 有 指

明 住 宅 物 業 的 售 價 。  

 

第 27(1)條  向 公 眾 發 布 價 單 當

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50.   在 發 展 項 目 中 的 住 宅 物

業 多 於 30 個 但 少 於 100

個 的 情 況 下 ， 沒 有 在 該

項 目 的 每 份 價 單 列 出 該

項 目 中 最 少 30 個 指 明

物 業 的 售 價 。  

 

第 27(2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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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51.   在 發 展 項 目 的 住 宅 物 業

達 100 個 或 以 上 的 情 況

下 ， 沒 有 在 首 份 價 單 中

列 出 不 少 於 50 個 指 明

住 宅 物 業 或 指 明 住 宅 物

業 的 數 量 的 20%（ 以 較

大 者 為 準 ） ， 亦 沒 有 在

該 項 目 的 其 後 每 份 價 單

中 ， 列 出 指 明 住 宅 物 業

的 數 量 的 最 少 10% 的

售 價 。  

第 27(4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52.   沒 有 在 緊 接 第 2 部 第 2

分 部 第 14(1) 條 所 述 的

出 售 日 期 之 前 的 最 少 3

日 期 間 內 ， 提 供 價 單 的

印 本 ， 供 公 眾 免 費 領

取 。  

第 29(1)條  應 該 提 供 價 單 當 日 ，

即 緊 接 開 售 日 期 之 前

的 3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53.  沒 有 在 第 2 部 第 2 分 部

第 14(1) 條 所 述 的 出 售

日 期 當 日，於 售 樓 處 提

供 價 單 的 印 本，供 公 眾

免 費 領 取 。  

第 29(2)條  銷 售 期 間 而 沒 有 在 售

樓 處 提 供 價 單 供 公 眾

免 費 領 取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54.  擁 有 人 不 以 最 新 的 價

單 列 出 的 售 價 出 售 指

明 住 宅 物 業 。  

 

第 31(2)條  住 宅 物 業 並 非 以 有 關

價 單 列 出 的 售 價 而 出

售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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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55.  在 擁 有 人 按 價 單 上 列

出 的 售 價 將 住 宅 物 業

售 予 另 一 人 之 後，售 價

有 所 更 改，而 該 更 改 並

非 是 憑 藉 第 31(2A) 條

所 列 出 的 原 因 所 作 出 。 

第 31(2A)條 住 宅 物 業 的 售 價 並 非

因 第 31(2A)條 所 列 出

的 原 因 而 修 改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 示 範 單 位  

 第 6 級 罰 款  

56.  在 示 範 單 位 的 樓 底 高

度（ 地 面 量 度 至 天 花 板

計 ）低 於 有 關 住 宅 物 業

的 相 應 預 計 高 度 的 情

況 下，該 示 範 單 位 內 沒

有 展 示 一 份 告 示，說 明

該 兩 個 高 度 之 間 的 差

距 。  

第 35(5)條  在 沒 有 展 示 有 關 告 示

的 情 況 下 ， 示 範 單 位

首 度 開 放 供 公 眾 參 觀

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57.  沒 有 在 經 改 動 示 範 單

位 內 展 示 一 份 告 示，列

出 該 示 範 單 位 內 哪 些

裝 置、裝 修 物 料 及 設 備

將 出 現 於 有 關 指 明 住

宅 物 業，亦 沒 有 述 明 該

示 範 單 位 內 的 任 何 其

他 裝 置、裝 修 物 料 及 設

備，將 不 會 出 現 於 該 指

明 住 宅 物 業 。  

第 37(5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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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58.  不 准 參 觀 者 對 無 改 動

示 範 單 位 進 行 量 度、拍

照 或 拍 影 片 。  

第 38(1)條  有 人 士 不 獲 准 對 無 改

動 示 範 單 位 進 行 量

度 、 拍 照 或 拍 影 片 當

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59.  不 准 參 觀 者 對 經 改 動

示 範 單 位 進 行 量 度 。  

第 38(2)條  有 人 士 不 獲 准 對 經 改

動 示 範 單 位 進 行 量 度

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60.  沒 有 在 相 若 住 宅 物 業

內 展 示 一 份 圖 則，以 顯

示 該 物 業 的 尺 寸 及 該

物 業 的 內 部 間 隔 、 窗

台 、 空 調 機 房 、 露 台 、

工 作 平 台 及 陽 台，亦 沒

有 展 示 另 一 份 圖 則，以

顯 示 指 明 住 宅 物 業 同

樣 項 目 的 資 料 。  

第 41(2)條  在 沒 有 展 示 有 關 圖 則

的 情 況 下 ， 安 排 相 若

住 宅 物 業 供 人 參 觀 當

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61.  沒 有 在 相 若 住 宅 物 業

內 展 示 一 份 告 示，列 出

該 相 若 物 業 內 哪 些 裝

置、裝 修 物 料 及 設 備 將

出 現 於 有 關 指 明 住 宅

物 業，亦 沒 有 述 明 該 相

若 物 業 內 的 任 何 其 他

裝 置 、 裝 修 物 料 及 設

備，將 不 會 出 現 於 有 關

指 明 住 宅 物 業 。  

第 41(3)條  在 沒 有 展 示 有 關 告 示

的 情 況 下 ， 安 排 相 若

住 宅 物 業 供 參 觀 當

日 。  

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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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62.  不 准 參 觀 者 對 已 落 成

發 展 項 目 內 的 住 宅 物

業 進 行 量 度、拍 照 或 拍

影 片 。  

 

第 42(1)條  有 人 士 不 獲 准 對 已 落

成 發 展 項 目 內 的 住 宅

物 業 進 行 量 度 、 拍 照

或 拍 影 片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 罰 款 五 十 萬 元   

63.  在 開 放 住 宅 物 業 的 示

範 單 位 供 參 觀 時，沒 有

首 先 開 放 該 住 宅 物 業

的 無 改 動 示 範 單 位 以

供 參 觀 。  

 

第 34(2)條  示 範 單 位 首 度 開 放 供

公 眾 參 觀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64.  在 已 開 放 住 宅 物 業 的

無 改 動 示 範 單 位 供 參

觀 後，為 該 住 宅 物 業 開

放 另 一 示 範 單 位，而 該

示 範 單 位 並 非 “ 經 改

動 示 範 單 位 ” 。  

 

第 34(3)(b)

條  

當 該 住 宅 物 業 的 另 一

示 範 單 位 並 非 “ 經 改

動 示 範 單 位 ” 首 度 開

放 供 公 眾 參 觀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65.  在 向 公 眾 提 供 售 樓 說

明 書 的 文 本 之 前，開 放

示 範 單 位 供 準 買 方 參

觀 。  

 

第 34(4)條  示 範 單 位 首 度 開 放 供

公 眾 參 觀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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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66.  沒 有 為 示 範 單 位 的 每

個 露 台、工 作 平 台 或 陽

台（ 如 有 ）設 置 邊 界 牆

或 護 牆 。  

第 35(2)條  在 沒 有 為 每 個 露 台 、

工 作 平 台 或 陽 台 (如

有 )  設 置 邊 界 牆 或 護

牆 的 情 況 下 ， 示 範 單

位 首 度 開 放 供 公 眾 參

觀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67.  沒 有 在 示 範 單 位 內 展

示 一 份 圖 則，以 顯 示 該

示 範 單 位 的 尺 寸，以 及

該 示 範 單 位 的 內 部 間

隔 、 窗 台 、 空 調 機 房 、

露 台、工 作 平 台 和 陽 台

的 尺 寸 。  

第 35(3)條  在 沒 有 展 示 有 關 圖 則

的 情 況 下 ， 示 範 單 位

首 度 開 放 供 公 眾 參 觀

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68.  在 示 範 單 位 的 圍 封 牆

或 邊 界 牆 設 有 通 道 或

門 戶 作 為 逃 生 途 徑 的

情 況 下，沒 有 在 該 示 範

單 位 內 展 示 一 份 告

示，以 述 明 有 關 住 宅 物

業 不 設 該 等 通 道 或 門

戶，亦 沒 有 在 地 板 上 以

連 續 線 顯 示 有 關 圍 封

牆 或 邊 界 牆 的 位 置 及

厚 度 。  

第 35(4)條  在 沒 有 展 示 有 關 告 示

及 沒 有 在 地 板 上 顯 示

連 續 線 的 情 況 下 ， 示

範 單 位 首 度 開 放 供 公

眾 參 觀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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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69.  沒 有 按 售 樓 說 明 書 所

展 示 的 將 會 在 有 關 住

宅 物 業 設 置 的 方 式，為

無 改 動 示 範 單 位 設 置

圍 封 牆 及 邊 界 牆，亦 沒

有 在 該 示 範 單 位 內 按

上 述 方 式 設 置 內 部 間

隔 及 門 戶 。  

第 36(2)條  示 範 單 位 並 沒 有 顯 示

所 須 項 目 而 首 度 開 放

供 公 眾 參 觀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70.  沒 有 按 售 樓 說 明 書 所

展 示 的 將 會 在 有 關 住

宅 物 業 設 置 的 方 式，為

經 改 動 示 範 單 位 設 置

圍 封 牆 及 邊 界 牆，亦 沒

有 按 上 述 方 式 在 該 示

範 單 位 內 設 置 內 部 間

隔 及 門 戶 (受 第 37(3)條

所 規 限 )。  

第 37(2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71.  沒 有 在 經 改 動 示 範 單

位 的 地 板 上 劃 上 連 續

線，顯 示 有 關 間 隔 的 位

置 及 厚 度，亦 沒 有 在 該

示 範 單 位 內 展 示 一 份

圖 則，顯 示 有 關 住 宅 物

業 所 有 內 部 間 隔 的 分

布 、 方 向 及 厚 度 。  

 

第 37(4)條  在 沒 有 展 示 有 關 告 示

及 沒 有 在 地 板 上 顯 示

連 續 線 的 情 況 下 ， 示

範 單 位 首 度 開 放 供 公

眾 參 觀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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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72.  沒 有 在 出 售 已 落 成 發

展 項 目 中 的 指 明 住 宅

物 業 之 前，開 放 該 住 宅

物 業 供 人 參 觀 。 ( 受 第

40(2)條 所 規 限 )  

第 40(1)條  當 住 宅 物 業 在 出 售 前

沒 有 開 放 供 參 觀 的 情

況 下 被 出 售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 銷 售 安 排   

 第 6 級 罰 款    

73.  沒 有 在 第 2 部 第 2 分 部

第 14(1) 條 所 述 的 出 售

日 期 當 日，於 售 樓 處 提

供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 或 相 若 的 圖 則、經 批

准 的 建 築 圖 則 、 公 契 、

批 地 文 件 及 鳥 瞰 照

片 ， 供 公 眾 免 費 閱 覽 。 

 

第 44(1)條  銷 售 期 間 而 沒 有 在 售

樓 處 提 供 有 關 文 件 供

公 眾 免 費 閱 覽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74.  沒 有 在 第 2 部 第 2 分 部

第 14(1) 條 所 述 的 出 售

日 期 當 日，於 賣 方 的 互

聯 網 網 站 提 供 有 關 物

業 的 公 契 及 鳥 瞰 照 片 。 

 

第 45(1)條  銷 售 期 間 而 沒 有 在 賣

方 的 互 聯 網 網 站 提 供

有 關 文 件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75.  假 如 賣 方 在 售 樓 說 明

書 以 外 提 供 指 明 住 宅

物 業 的 樓 面 平 面 圖

第 46(1)條  有 關 樓 面 平 面 圖 首 度

向 公 眾 提 供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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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時，沒 有 註 明 該 圖 的 比

例，亦 沒 有 在 該 圖 上 標

明 展 示 的 家 具（ 如 有 的

話 ） 的 尺 寸 。  

 

 罰 款 五十 萬 元   

76.  在 價 單 的 文 本 向 公 眾

公 布 首 日 前，向 人 探 求

或 接 受 對 指 明 住 宅 物

業 的 無 明 確 選 擇 購 樓

意 向 。  

 

第 30(1)條  探 求 或 接 受 有 關 無 明

確 選 擇 購 樓 意 向 當

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77.  在 第 2 部 第 2 分 部 第

14(1) 條 所 述 的 出 售 日

期 首 日 之 前，向 人 探 求

或 接 受 對 指 明 住 宅 物

業 有 明 確 選 擇 購 樓 意

向 。  

 

第 30(2)條  探 求 或 接 受 有 關 有 明

確 選 擇 購 樓 意 向 當

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78.  沒 有 在 緊 接 第 2 部 第 2

分 部 第 14(1)條 所 述 的

出 售 日 期 之 前 的 最 少 3

日 期 間 內，提 供 有 關 銷

售 安 排 的 文 件，供 公 眾

免 費 領 取 。  

 

第 43(1)(a)

條  

應 該 向 公 眾 提 供 有 關

銷 售 安 排 的 文 件 當

日 ， 即 緊 接 開 售 之 前

的 3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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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79.  沒 有 在 緊 接 第 2 部 第 2

分 部 第 14(1) 條 所 述 的

出 售 日 期 之 前 的 最 少 3

日 期 間 內，於 賣 方 的 互

聯 網 網 站 提 供 有 關 銷

售 安 排 的 資 料 。  

第 43(1)  (b)

條  

應 該 在 賣 方 的 互 聯 網

網 站 提 供 有 關 銷 售 安

排 的 資 料 當 日 ， 即 緊

接 開 售 之 前 的 3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80.  於 根 據 第 43(1)條 所 公

布 的 日 期 及 時 間 之 前

出 售 或 提 供 出 售 指 明

住 宅 物 業 。  

第 43(3)條  出 售 或 提 供 出 售 住 宅

物 業 ， 或 邀 請 任 何 人

要 約 購 買 該 住 宅 物 業

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 業 權 轉 易 程 序   

 罰 款 五十 萬 元   

81.  擁 有 人 訂 立 臨 時 買 賣

合 約，而 該 合 約 沒 有 包

括 附 表 4 所 列 的 條 文 。 

第 50 條  沒 有 包 括 附 表 4 所 列

條 文 的 臨 時 買 賣 合 約

訂 立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82.  擁 有 人 訂 立 買 賣 合

約，而 該 合 約  沒 有 包 括

附 表 5、 6 或 7 所 列 的

條 文 。  

第 50A(2)條 沒 有 包 括 附 表 5 、 6

或 7 所 列 的 條 文 的 買

賣 合 約 訂 立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 罰 款 1,000,000 元   

83.  沒 有 在 買 方 訂 立 臨 時

買 賣 合 約 的 日 期 之 後

的 8 個 工 作 日 內 簽 立

買 賣 合 約 。  

第 49(1)條  買 方 訂 立 有 關 的 臨 時

買 賣 合 約 的 日 期 之 後

的 第 9 個 工 作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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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 成 交 紀 錄 冊  

 第 6 級 罰 款   

84.  沒 有 在 賣 方 的 互 聯 網

網 站 提 供 成 交 紀 錄 冊

的 電 子 版 本 。  

第 53(2)條  沒 有 在 賣 方 的 互 聯 網

網 站 提 供 成 交 紀 錄 冊

的 電 子 版 本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85.  於 成 交 紀 錄 冊 記 入 記

項 後，沒 有 在 切 實 可 行

範 圍 內，為 電 子 資 料 庫

的 目 的，盡 快 把 成 交 紀

錄 冊 的 電 子 版 本 提 供

予 監 督 或 其 授 權 者 。  

第 53(4)條  有 關 的 資 料 首 度 記 入

成 交 紀 錄 冊 當 日  

（ 至 於 是 否 在 切 實 可

行 範 圍 內 ， 盡 快 提 供

成 交 紀 錄 冊 的 電 子 版

本 予 監 督 ， 則 視 乎 證

據 而 定 ） 。  

第 67 條  

 罰 款 五十 萬 元  

86.  沒 有 為 發 展 項 目 只 備

存 一 份 成 交 紀 錄 冊 。  

 

第 51(1)條  在 為 發 展 項 目 備 存 超

過 一 份 成 交 紀 錄 冊 當

日 ， 或 在 沒 有 備 存 成

交 紀 錄 冊 的 情 況 下 出

售 當 日 （ 視 乎 個 案 情

況 而 定 ） 。  

第 67 條  

87.  在 發 展 項 目 分 為 2 期

或 多 於 2 期 的 情 況

下，沒 有 為 該 發 展 項 目

的 每 一 期 只 備 存 一 份

成 交 紀 錄 冊 。  

第 51(2)條  在 為 發 展 項 目 的 某 一

期 備 存 超 過 一 份 成 交

紀 錄 冊 當 日 ， 或 在 沒

有 備 存 成 交 紀 錄 冊 的

情 況 下 出 售 當 日 （ 視

乎 個 案 情 況 而 定 ） 。  

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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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88.  沒 有 以 監 督 指 明 的 格

式，在 成 交 紀 錄 冊 內 列

出 所 需 的 資 料 。  

第 52(1)條  成 交 紀 錄 冊 向 公 眾 發

布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89.  沒 有 在 擁 有 人 訂 立 臨

時 買 賣 合 約 之 後 的 24

小 時 內，在 成 交 紀 錄 冊

內 列 出 指 定 的 資 料 。  

第 52(2)(a)條 當 擁 有 人 訂 立 臨 時 買

賣 合 約 後 超 過 24 小

時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90.  沒 有 在 擁 有 人 訂 立 買

賣 合 約 後 的 1 個 工 作

日 內，把 合 約 日 期 和 成

交 資 料 的 任 何 改 動 記

入 成 交 紀 錄 冊 內 。  

第 52(2)(b)條 在 訂 立 買 賣 合 約 之 後

的 第 2 個 工 作 日 當

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91.  沒 有 在 訂 立 臨 時 買 賣

合 約 日 期 起 計 的 第 6

個 工 作 日，於 成 交 紀 錄

冊 內 顯 示 買 家 沒 有 在

訂 立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日

期 之 後 的 5 個 工 作 日

內 訂 立 買 賣 合 約 的 事

實 。  

第 52(2)(c)條 在 訂 立 有 關 的 臨 時 買

賣 合 約 日 期 起 計 的 第

6 個 工 作 日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92.  沒 有 在 擁 有 人 訂 立 買

賣 合 約（ 而 有 關 物 業 沒

有 訂 立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）

後 1 個 工 作 日 之 內，將

強 制 性 資 料 記 入 成 交

紀 錄 冊 。  

第 52(3)條  在 訂 立 有 關 的 買 賣 合

約 日 期 起 計 的 第 2 個

工 作 日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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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93.  沒 有 在 修 改 售 價 後 的

1 個 工 作 日 之 內，記 入

成 交 紀 錄 冊 。  

 

第 52(4A)條 售 價 修 改 後 的 第 2 個

工 作 日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94.  沒 有 在 終 止 買 賣 當 日

後 的 1 個 工 作 日 內，於

成 交 紀 錄 冊 記 入 終 止

合 約 的 日 期 。  

第 52(5)條  在 終 止 有 關 的 買 賣 當

日 之 後 的 第 2 個 工 作

日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95.  沒 有 在 第 2 部 第 2 分 部

第 14(1)條 所 述 的 出 售

日 期 當 日，於 售 樓 處 提

供 成 交 紀 錄 冊，供 公 眾

免 費 閱 覽 。  

第 53(1)條  銷 售 期 間 而 沒 有 在 售

樓 處 提 供 成 交 紀 錄 冊

供 公 眾 免 費 閱 覽 當

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 賣 方 資 料 表 格  

 罰 款 五十萬 元  

96.  沒 有 在 切 實 可 行 範 圍

內，盡 快 為 購 買 以 要 約

出 售 物 業 的 已 入 住 租

客 提 供 在 之 前 的 3 個

月 內 印 製 的 賣 方 資 料

表 格 。  

第 56(4)條  在 要 約 出 售 當 日 （ 至

於 是 否 在 切 實 可 行 範

圍 內 盡 快 提 供 ， 視 乎

證 據 而 定 ） 。  

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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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97.  沒 有 在 賣 方 資 料 表 格

內，列 出 附 表 8 所 規 定

的 資 料 。  

第 56(5)條  在 沒 有 列 出 規 定 資 料

的 情 況 下 ， 將 賣 方 資

料 表 格 提 供 予 已 入 住

租 客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98.  沒 有 註 明 賣 方 資 料 表

格 的 印 製 日 期 。  

第 56(6)條  在 沒 有 註 明 印 製 日 期

的 情 況 下 ， 將 賣 方 資

料 表 格 提 供 予 已 入 住

租 客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99.  沒 有 在 賣 方 資 料 表 格

內，提 供 準 確 反 映 印 製

該 表 格 當 日 情 況 的 資

料 。  

第 56(7)條  賣 方 資 料 表 格 提 供 予

已 入 住 租 客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100.  就 已 落 成 發 展 項 目，沒

有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

內，提 供 在 之 前 的 3 個

月 期 間 內 印 製 的 賣 方

資 料 表 格 。  

第 58(1)條  要 約 出 售 有 關 的 住 宅

物 業 當 日 （ 至 於 有 否

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

盡 快 提 供 ， 視 乎 證 據

而 定 ） 。  

第 67 條  

101.  就 已 落 成 發 展 項 目，沒

有 於 賣 方 資 料 表 格 列

出 附 表 8 所 規 定 的 資

料 。  

第 58(2)條  沒 有 列 出 所 規 定 的 資

料 的 賣 方 資 料 表 格 向

公 眾 發 布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102.  就 已 落 成 發 展 項 目，沒

有 註 明 賣 方 資 料 表 格

的 印 製 日 期 。  

 

第 58(3)條  沒 有 註 明 印 製 日 期 的

賣 方 資 料 表 格 向 公 眾

發 布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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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103.  就 已 落 成 發 展 項 目，沒

有 在 賣 方 資 料 表 格，列

出 可 準 確 反 映 該 表 格

印 製 日 期 情 況 的 資 料 。 

 

第 58(4)條  賣 方 資 料 表 格 向 公 眾

發 布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 廣 告   

 第 6 級 罰 款   

104.  任 何 人 沒 有 在 廣 告 述

明 該 廣 告 是 由 賣 方 發

布，或 在 賣 方 的 同 意 下

由 另 一 人 發 布 。  

第 61(1)條  有 關 的 廣 告 首 度 向 公

眾 發 布 當 日 。  

第 67 條  

105.  任 何 人 沒 有 在 由 活 動

視 覺 影 像 組 成 的 廣 告

作 出 第 3 部 第 62(5)及

／ 或 第 62(6) 條 所 指 明

的 聲 明 。  

第 62(2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106.  任 何 人 沒 有 在 純 粹 由

聲 音 廣 播 組 成 的 廣 告

作 出 第 3 部 第 62(5)  及

／ 或 第 62(6) 條 所 指 明

的 聲 明 。  

第 62(3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107.  任 何 人 沒 有 在 廣 告 作

出 告 示（ 由 活 動 視 覺 影

像 組 成 或 純 粹 由 聲 音

廣 播 組 成 的 廣 告 除

第 62(4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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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外 ），表 示 賣 方 建 議 潛

在 買 方 參 閱 有 關 的 售

樓 說 明 書，以 了 解 發 展

項 目 或 期 數 的 資 料 。  

108.  任 何 人 沒 有 在 印 製 廣

告 上 述 明 以 下 各 方 的

姓 名 或 名 稱  —  賣 方

及 賣 方 控 權 公 司、認 可

人 士、承 建 商、代 表 擁

有 人 行 事 的 律 師 事 務

所、已 為 發 展 項 目 的 建

造 提 供 貸 款 或 已 承 諾

為 該 項 建 造 提 供 融 資

的 任 何 認 可 機 構，或 已

為 發 展 項 目 的 建 造 提

供 貸 款 的 任 何 其 他 人 。 

第 63(3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109.  在 指 明 新 界 發 展 項 目

中，沒 有 在 印 製 廣 告 中

述 明 ( i) 該 項 目 的 認 可

人 士 獲 委 任 監 管 該 項

目 的 興 建 的 期 間；及 ( i i)

該 項 目 的 承 建 商 獲 委

任 興 建 該 項 目 的 期 間 。 

第 63(3A)條 同 上  第 67 條  

110.  任 何 人 沒 有 在 印 製 廣

告 述 明 賣 方 互 聯 網 網

站 的 網 址 。  

第 63(4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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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111.  任 何 人 沒 有 在 印 製 廣

告 述 明 該 廣 告 的 印 製

日 期 。  

第 63(5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112.  任 何 人 沒 有 在 載 有 圖

畫、圖 像、繪 圖 或 素 描

以 顯 示 發 展 項 目 或 其

周 邊 地 區 的 畫 家 想 像

圖 的 印 製 廣 告，作 出 第

3 部 第 64 條 所 指 明 的

聲 明 。  

第 63(6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113.  任 何 人 沒 有 在 印 製 廣

告 使 用 指 明 的 字 體 大

小 作 出 聲 明 。  

 

第 63(7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 罰 款 五 十 萬 元  

114.  任 何 人 沒 有 在 廣 告 述

明 未 落 成 發 展 項 目 或

尚 待 符 合 條 件 的 已 落

成 發 展 項 目 的 預 計 關

鍵 日 期 。  

第 61(2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115.  任 何 人 沒 有 在 廣 告 述

明 發 展 項 目 的 未 落 成

期 數 或 尚 待 符 合 條 件

的 已 落 成 期 數 的 預 計

關 鍵 日 期 。  

第 61(3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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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116.  任 何 人 在 廣 告 提 供 以

實 用 面 積 計 算 以 外 的

物 業 售 價 及 物 業 面 積 。 

第 61(4)條  同 上  

 

 

第 67 條  

117.  任 何 人 沒 有 在 印 製 廣

告 述 明 發 展 項 目 所 位

於 的 區 域、街 道 的 名 稱

或 門 牌 號 數 。  

第 63(2)條  同 上  第 67 條  

 罰 款 一 百 萬 元 及 監 禁 3 年 （ 經 循 簡 易 程 序 定 罪 ）  

118.  任 何 人 發 布 載 有 在 要

項 上 屬 虛 假 或 具 誤 導

性 的 資 料 的 廣 告，或 安

排 發 布 該 廣 告，而 知 道

該 資 料 在 該 要 項 上 屬

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，或 罔

顧 該 資 料 在 該 要 項 上

是 否 屬 虛 假 或 具 誤 導

性 。  

 

第 60(1)條  不 設 檢 控 時 限 。  第 69、  

第 70 和  

第 71 條  

 罰 款 五 百 萬 元 及 監 禁 7 年 （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）  

119.  任 何 人 發 布 載 有 在 要

項 上 屬 虛 假 或 具 誤 導

性 的 資 料 的 廣 告，或 安

排 發 布 該 廣 告，而 知 道

該 資 料 在 該 要 項 上 屬

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，或 罔

第 60(1)條  不 設 檢 控 時 限 。  第 69、  

第 70 和  

第 71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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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顧 該 資 料 在 該 要 項 上

是 否 屬 虛 假 或 具 誤 導

性 。  

 

 失 實 陳 述 及 傳 布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資 料  

 罰 款 一 百 萬 元 及 監 禁 3 年 （ 經 循 簡 易 程 序 定 罪 ）  

120.  任 何 人 為 誘 使 另 一 人

購 買 任 何 指 明 住 宅 物

業，而 作 出 具 欺 詐 性 的

失 實 陳 述 或 罔 顧 實 情

的 失 實 陳 述 。  

 

第 65(1)條  不 設 檢 控 時 限 。  沒 有  

121.  任 何 人 傳 布 虛 假 或 具

誤 導 性 的 資 料，而 知 道

該 資 料 在 某 事 關 重 要

的 事 實 方 面 是 虛 假 或

具 誤 導 性 的，或 罔 顧 該

資 料 是 否 如 此，或 知 道

該 資 料 因 某 事 關 重 要

的 事 實 遭 從 中 遺 漏 而

變 得 虛 假 或 具 誤 導

性，而 該 資 料 相 當 可 能

會 誘 使 另 一 人 購 買 任

何 指 明 住 宅 物 業 。  

 

第 66(1)條  不 設 檢 控 時 限 。  第 69、  

第 70 和  

第 71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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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 罰 款 五 百 萬 元 及 監 禁 7 年 （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）  

122.  任 何 人 為 誘 使 另 一 人 購

買 任 何 指 明 住 宅 物

業 ， 而 作 出 具 欺 詐 性 的

失 實 陳 述 或 罔 顧 實 情

的 失 實 陳 述 。  

第 65(1)條  不 設 檢 控 時 限 。  沒 有  

123.  任 何 人 傳 布 虛 假 或 具 誤

導 性 的 資 料 ， 而 知 道 該

資 料 在 某 事 關 重 要 的

事 實 方 面 是 虛 假 或 具

誤 導 性 的 ， 或 罔 顧 該 資

料 是 否 如 此 ， 或 知 道 該

資 料 因 某 事 關 重 要 的

事 實 遭 從 中 遺 漏 而 變

得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， 而

該 資 料 相 當 可 能 會 誘

使 另 一 人 購 買 任 何 指

明 住 宅 物 業 。  

第 66(1)條  不 設 檢 控 時 限 。  第 69、  

第 70 和  

第 71 條  

 監 督 的 調 查 權 力  

 罰 款 五 十 萬 元 及 監 禁 6 個 月  

124.  任 何 人 無 合 理 辯 解 而 沒

有 遵 從 監 督 就 有 關 條

例 的 調 查 工 作 對 其 施

加 的 指 明 要 求 。  

 

第 80(1)條  有 關 的 指 明 要 求 不 獲

遵 從 當 日 。  

沒 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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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 罰 款 一 百 萬 元 及 監 禁 3 年 （ 經 循 簡 易 程 序 定 罪 ）  

125.  任 何 人 意 圖 詐 騙 而 沒 有

遵 從 監 督 就 有 關 條 例

的 調 查 工 作 對 其 施 加

的 指 明 要 求 。  

第 80(2)條  不 設 檢 控 時 限 。  沒 有  

126.  任 何 人 在 看 來 是 遵 從 監

督 就 有 關 條 例 的 調 查

工 作 對 其 施 加 的 指 明

要 求 時 ， 交 出 任 何 紀 錄

或 文 件 ， 或 作 出 任 何 答

覆 或 回 應 ， 或 作 出 任 何

解 釋 或 提 交 任 何 詳

情 ， 而 該 紀 錄 、 文 件 、

答 覆 、 回 應 、 解 釋 或 詳

情 ， 在 要 項 上 是 虛 假 或

具 誤 導 性 的 ； 而 且 該 人

知 道 該 紀 錄 、 文 件 、 答

覆 、 回 應 、 解 釋 或 詳

情 ， 在 要 項 上 是 虛 假 或

具 誤 導 性 的 ， 或 罔 顧 該

紀 錄 、 文 件 、 答 覆 、 回

應 、 解 釋 或 詳 情 ， 在 要

項 上 是 否 如 此 。  

 

第 80(3)條  不 設 檢 控 時 限 。  沒 有  

127.  任 何 人 在 看 來 是 遵 從 監

督 就 有 關 條 例 的 調 查

工 作 對 其 施 加 的 指 明

要 求 時 ， 意 圖 詐 騙 而 交

第 80(4)條  不 設 檢 控 時 限 。  沒 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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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出 任 何 紀 錄 或 文 件 ， 或

作 出 任 何 答 覆 或 回

應 ， 或 作 出 解 釋 或 提 交

任 何 詳 情 ， 而 該 紀 錄 、

文 件 、 答 覆 、 回 應 、 解

釋 或 詳 情 ， 在 要 項 上 是

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的 。  

 

128.  身 為 某 法 團 的 高 級 人

員 或 僱 員 意 圖 詐 騙 而

致 使 或 容 許 該 法 團 沒

有 遵 從 監 督 就 有 關 條

例 的 調 查 工 作 對 其 施

加 的 指 明 要 求 ， 或 致 使

或 容 許 該 法 團 在 看 來

是 在 遵 從 監 督 就 有 關

條 例 的 調 查 工 作 對 其

施 加 的 指 明 要 求 時 ， 交

出 任 何 紀 錄 或 文 件 ， 或

作 出 任 何 答 覆 或 回

應 ， 或 作 出 解 釋 或 提 交

任 何 詳 情 ， 而 該 紀 錄 、

文 件 、 答 覆 、 回 應 、 解

釋 或 詳 情 ， 在 要 項 上 是

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的 。  

 

第 80(5)條  不 設 檢 控 時 限 。  沒 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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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 罰 款 五 百 萬 元 及 監 禁 7 年 （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）  

129.  任 何 人 意 圖 詐 騙 而 沒 有

遵 從 監 督 就 有 關 條 例

的 調 查 工 作 對 其 施 加

的 指 明 要 求 。  

 

第 80(2)條  不 設 檢 控 時 限 。  沒 有  

130.  任 何 人 在 看 來 是 遵 從 監

督 就 有 關 條 例 的 調 查

工 作 對 其 施 加 的 指 明

要 求 時 ， 交 出 任 何 紀 錄

或 文 件 ， 或 作 出 任 何 答

覆 或 回 應 ， 或 作 出 任 何

解 釋 或 提 交 任 何 詳

情 ， 而 該 紀 錄 、 文 件 、

答 覆 、 回 應 、 解 釋 或 詳

情 ， 在 要 項 上 是 虛 假 或

具 誤 導 性 的 ； 而 且 該 人

知 道 該 紀 錄 、 文 件 、 答

覆 、 回 應 、 解 釋 或 詳

情 ， 在 要 項 上 是 虛 假 或

具 誤 導 性 的 ， 或 罔 顧 該

紀 錄 、 文 件 、 答 覆 、 回

應 、 解 釋 或 詳 情 ， 在 要

項 上 是 否 如 此 。  

 

第 80(3)條  不 設 檢 控 時 限 。  沒 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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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131.  任 何 人 在 看 來 是 遵 從 監

督 就 有 關 條 例 的 調 查

工 作 對 其 施 加 的 指 明

要 求 時 ， 意 圖 詐 騙 而 交

出 任 何 紀 錄 或 文 件 ， 或

作 出 任 何 答 覆 或 回

應 ， 或 作 出 解 釋 或 提 交

任 何 詳 情 ， 而 該 紀 錄 、

文 件 、 答 覆 、 回 應 、 解

釋 或 詳 情 ， 在 要 項 上 是

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的 。  

 

第 80(4)條  不 設 檢 控 時 限 。  沒 有  

132.  身 為 某 法 團 的 高 級 人

員 或 僱 員 意 圖 詐 騙 而

致 使 或 容 許 該 法 團 沒

有 遵 從 監 督 就 有 關 條

例 的 調 查 工 作 對 其 施

加 的 指 明 要 求 ， 或 致 使

或 容 許 該 法 團 在 看 來

是 在 遵 從 監 督 就 有 關

條 例 的 調 查 工 作 對 其

施 加 的 指 明 要 求 時 ， 交

出 任 何 紀 錄 或 文 件 ， 或

作 出 任 何 答 覆 或 回

應 ， 或 作 出 解 釋 或 提 交

任 何 詳 情 ， 而 該 紀 錄 、

文 件 、 答 覆 、 回 應 、 解

第 80(5)條  不 設 檢 控 時 限 。  沒 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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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罪 行 1 條 次  
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 

計 算 起 點  

適 用 的  
免 責 辯 護

條 文  
（條次）

釋 或 詳 情 ， 在 要 項 上 是

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的 。  

 

 

 
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
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 


